實習時數統計證明書
茲證明亞洲大學財法系(所)於本單位實習活動如下：
	編號
	班級
	學號
	姓名
	實習日期、時間與總時數
	職務
	備註

	1. 
	
	
	
	
	
	

	2. 
	
	
	
	
	
	

	3. 
	
	
	
	
	
	


*表格請自行視需求增刪
單位主管或活動負責人簽章：
單位名稱：
請蓋機關（單位）章：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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